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借款申请人、共同申请人声明 

 

1.本人承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申请书》（以下简称《借款申请书》）

所述各项内容属实，随《借款申请书》报送的文件真实有效，且可留存作为备查凭证。若内容和文件

失实或虚假，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民事及法律责任。若《借款申请书》中包含他人的信息，本人承诺已

获得他人的授权和同意。 

2.本人承诺本人家庭成员(含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名下在全国范围内均无未结清的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含公积金政策性贴息贷款），本人承诺并保证若有虚假将配合贷款人办理贷款退

回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返还、提前清偿等），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和经济责任。 

3.本人同意并授权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包括其委托的银行，下同）可以将本人的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征信机构或相关主管单位、部门,并可以向有关征信机

构或有关主管单位、部门、个人查询本人的婚姻状况、住房情况、收入资产以及信用状况相关信息及

证照，授权期限至贷款结清之日止。 

4.本人承诺对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依据个人相关信息进行贷款审核没有异议。本人

是否获得贷款、贷款金额、贷款期限等均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最终审核结果为准。 

5.本人承诺在本笔贷款发放前通过任何途径新增个人贷款负债的，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

律和经济责任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可能会被重新审核贷款、拒绝贷款申请、降低贷款额度等。 

6.本人同意由贷款发放银行代扣或以无折支取方式偿还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转账支付并不另

给凭证。如还款账户发生变更，对变更后的还款账户本人同意由贷款发放银行代扣或以无折支取方

式偿还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转账支付并不另给凭证。本人保证在首次还款前还款账户处于正常状

态且已变更初始密码，并按照约定在还款账户内存入足以偿还贷款的款项。 

7.本人同意并保证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就本笔贷款项下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处

置抵押房屋时，配合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实现优先受偿 

8.本人承诺按所占设定抵押的房屋产权份额对应计算的抵押物价值金额高于本次申请的公积金

个人贷款金额。 

9.本人同意开通贷款短信服务，本人确认以《借款申请书》提供的移动电话号码用于接收贷款

短信，并确定短信平台号码（号码：106980000006）未被拦截。本人确认已知晓以下内容： 

（1）本人同意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及委托贷款发放银行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

讯工具、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本人核实贷款申请信息、告知委托扣款授权状态、提示委托扣款业

务信息、贷后管理、逾期催收等业务信息； 

（2）接收短信免费，发送短信由各移动通信服务商按各自普通短信计费标准收费；  

（3）开通短信服务并不减少或免除本人按时足额还款的义务，本人不能以未收到短信为由拒绝

还款或不按时足额还款； 

（4）本人拟变更或停用上述移动电话号码，应当持本人有效证件到住房公积金缴存银行经办网

点及时变更。因本人未及时变更号码导致信息泄露、短信服务终止等后果的，由本人承担相关责任

或损失。 

贷款经办人员__________详细说明上述条款，本人已经_____________________并____________。 

（请在横线上依次填写：“已经”；“全部知悉、充分理解”；“同意接受”） 

 

    经办人见证：（签章）                     借款申请人签字： 

                                        共同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